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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市监发〔2021〕1号 

 

 

四川省市场监管局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 

关于推进川渝两地市场准入“异地同标” 

工作的通知 

 

四川省、重庆市市场监管局有关处室（单位）及各市（州）、区

（县）市场监管局： 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

设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，按

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加快推进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20〕35 号）、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重庆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川渝通办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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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发〔2020〕67号）精神，川渝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市场准入

“异地同标”机制，创新推出营业执照“异地互发”服务平台，

自 2021年 1月 15日起，协同推进川渝营业执照跨区域互办互发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川渝市场监管部门以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

引领，以打造西部营商新高地为工作目标，按照推行川渝市场准

入“业务同标、数据共享、系统互融”的一体化发展思路，统筹

建立市场准入“异地同标”服务机制，全面构建川渝营业执照异

地“办、发、领”一体化服务体系，实现营业执照异地办理“立

等可取”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（一）营业执照互办范围。申请人可异地申请“川渝通办”

的事项包括内资企业及分支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；外资企

业及分支机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；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、变

更、注销登记；个体工商户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；营业执照遗

失补领、换发等 16个登记业务事项。 

（二）营业执照互打范围。申请人可异地申请营业执照互打

的业务范围包括内资公司及分公司设立登记、个人独资企业及分

支机构设立登记、内资合伙企业及分支机构设立登记等可无纸全

程网办的业务类型。目前覆盖的区域包括重庆全域、成德眉资全

域以及川内各市级登记机关。其它覆盖业务类型和区域将陆续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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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上线。 

三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统一身份实名认证互认。川渝两地依托国家及省级政

务服务平台，统一市场主体准入实名身份信息采集和认证工作。

申请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申请网上办理登记注册业务的，

只需办理一次实名身份信息采集和认证。 

（二）统一名称自主申报行业字词库。川渝两地市场主体名

称登记使用由四川省局和重庆市局统一梳理的名称禁限用规则及

名称行业表述字词库。行业表述字词条目根据产业热点和企业需

求进行动态更新。市场主体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自主申报名

称的，适用同一规则、同一标准。 

（三）统一市场主体经营范围库。川渝两地市场主体经营范

围登记使用总局统一的经营范围登记规则及经营范围表述库，实

行标准统一、内容统一、动态更新管理。市场主体在成渝地区双

城经济圈内办理经营范围登记的，适用同一行业、同一表述。 

（四）推行营业执照异地互发服务。川渝两地市场监管部门

依托登记注册数据互通共享，建立营业执照“异地互发”服务平

台，打通市场主体异地领取营业执照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市场主

体可自主选择就近注册登记窗口领取营业执照。 

四、主要流程 

两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托四川省、重庆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

台，开设了“川渝通办服务专区”，上线了涉及注册登记的互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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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，申请人可在该专区进行登记业务事项办理。 

（一）办理入口。申请人进入四川政务服务网或重庆市网上

办事大厅，点击页面模块中的“川渝通办服务专区”，选择需要

办理的事项及区域。 

（二）材料填报。申请人进入“四川企业开办一窗通” 或

“重庆市开办企业一网通”网上提交办事材料，按照系统提示填

报登记信息、实名认证、信息确认、电子签名，并在线选择川渝

两地任一登记机关为异地执照领取窗口。 

（三）材料审核。登记注册信息进入四川或重庆市场监管一

体化工作平台（内网）后，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材料进行审查

后，通过网上核准并公示。 

（四）异地打照。市场主体自主选择异地领取营业执照的，

由其选择的发照机关通过四川或重庆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

（内网）的“异地打照”或“川渝执照互打”模块，进行待打印

营业执照查询，并完成营业执照异地打印和发放工作。 

（五）领照归档。发照机关在发放营业执照时一并向申请人

提供《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》完成领照签署，并定期

将《企业登记证照颁发及归档记录表》邮寄至业务属地登记机关

完成归档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要通过门户网站、政务新媒体等

宣传报道川渝两地市场准入“异地同标”、营业执照异地“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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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、领”一体化服务机制，特别是“川渝营业执照跨区域互办互

发”工作流程，开展相关的政策解读、服务推广和意见收集等活

动；引导和鼓励有需求的申请人通过“川渝通办专区”办理登记

注册相关业务。 

（二）开展业务培训。各地要加强对窗口登记人员的业务培

训，全面掌握“川渝营业执照跨区域互办互发”业务流程，准确

引导申请人通过营业执照“异地互发”服务平台，畅通异地领照

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推动实现川渝营业执照互办互发工作，让企

业和群众异地办事更加快捷便利。 

（三）加强督促指导。各地要根据本通知要求做好对川渝两

地市场准入“异地同标”工作的回访及督查，及时研究解决推进

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。四川省局和重庆市局将对对相关工作进

行跟踪指导和检查。各地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

请及时报告四川省局和重庆市局。 

四川省局联系人：陈亚林  028-86158637 

重庆市局联系人：姚  瑶  023-6372585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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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月 14日印发 


